
七． 根据第 四委员会的报告通过的决议 29 5 

有关其本国事务的讨论， 并要求尚未这样做的机构和

组织援例立即作出必要的安排1

16 . 促溃迄今尚未 给予联合国纳米比亚 理 事 会

以正式成员资格的各专门机构和联合 国 系 统 其 他组

织， 立即给予该理事会以这种 资格， 勿再迟延I

17. 促请各专门机构和联合国系统其他组 织及

机构， 作为优先事项， 对前线国家政府提供大量物质

援助， 使它们能够更有效地支持纳米比亚人民争取自

由和独立的斗争， 并抵抗南非种族主义政权武装部队

直接地或（象在安哥拉）通过为比勒陀利亚效命的愧偈

叛徒集团， 对它们的领土完整的侵犯；

18 . 促请各专门机构和联合国系统其他组 织及

机构援助各小领土国民生活在 所有 各方面加速发 展，

特别是它们经济 的发展；

19 . 蕙议所有 国家政府， 在它们参加为成 员 的

各专门机构和联合国系统其他组织中加紧努力， 以确

保《宣言）和联合国有关决议彻底而有效 执行， 并在这

方面优先审议向各殖民地领土人民及其民族解放运动

紧急提供援助的问题；

20. 重申提议按照《联合国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

的协定） “第 三条的规定， 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理事会

的议程上紧急列入 一个讨论该组织与南非关 系的项

目， 并重申提议遵照《协定“第 二条的规定， 凡该基金

组织为讨论该项目而召开的任何理事会会议， 联合国

各有关机构一律参加；

2 1. 蕙议1983年 派遣 一个高层代表团访问国际

货币基金组织， 该代表团征得有关机关同意后， 由给

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执行情况特别委员会主

席、 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主席和反对种族隔离特别

委员会主席组成；

22. 提请各专门机构和联合国系统其他组 织注

意大会第3 5/118号决议附件所载《全面执 行＜给 予 殖

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＞的行动计划>, 特别是注意

呼吁各机构和组织对各殖民地领土人民及其民族解放

运动尽力提供道义和物资援助的第 19 段规定；
-

49见《联合国与专门机构和国际原子能机构间的协定》（联
合国出版物，出售品编号：E/F.61.X.D,第61页。

23. 促请各专门机构和联合国系统其他组 织 的

行政首长， 考虑到本决议第 11段和第 22段 的 规 定，

在适当时同非洲 统 一组织积极合 作， 拟订彻底执行联

合国各有关决定的具体提议， 特别是关千对殖民地领

土人民及其民族解放运动提供援助的具体方案， 并作

为优先事项向各该机构的理事机关或立法机关提出，

24. 请秘书长继续协助各专门机构和联合 国 系

统其他组织拟订执行联合国有关决议的适当措施， 并

在这些机构和组织协助下， 就秘书长上次报告分发以

后为实施各项有关决议， 包括本决议 在内， 所采取的

行动编写报告， 提送各有关机关；

25. 请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同给予殖民地 国 家 和

人民独立宣言执行情况特别委员会协商， 继续审议适

当的措施， 以协调各专门机构和联合国系统其他组织

执行大会各有关决议的政策和工作；

26. 请特别委员会继续审议这个问 题， 并向 大

会第三十八届会议提出报告。

1982年11月23日

第77次全休会议

37 /33. 联合国南部非洲教育和训练方

案

大会，

回顺其关于联合国南部非洲教育和训练方案的各

项决议， 特别是 198 1年 11月24日第36 /53号决议，

审议了秘书长载有 联合国南部非洲教育和训练方

案咨询委员会关 于 198 1年 10 月1日至198 2年9 月

30日的工作记录和该方案业务情况的报告气

确认该方案对南非和纳米比亚人民提供了宝贵援

助，

深信必须继续和扩大该方案， 以便满足南非和纳

米比亚人民对教育和训练机 会日增的 要求，

充分认识到必须 在广泛的专业、 文化、 技术和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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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训练各方面， 特别是 在发展和国际合 作领域， 对难

民 学生提供教育机 会和辅导，

1. 棣可秘书长关于联合国南部非洲教育和训练

方案的报告，

2. 赞扬秘书长和联合国南部非洲教育和训练方

案咨询委员会继续努力， 推动对方案的慷慨捐助；

3 .  感谢提供捐款、 助学金或在其教育机构内提

供名额来支助方案的 所有 各方面；

4. 关切地注意到 由于通货膨胀和助学金费用增
加，1 982年捐款和认捐的实际价值低于1 981 年的相

应价值；

5. 呼吁 所有 国家、 机构、 组织和个人对方案提

供更多的财政和其他支助， 以便保证它的 继 续和扩

大。

1982年11月23日

第77次全休会议

37 /34. 会员国对非自治领土居民提供

学习和训练便利

大会，

回顺其1 981 年11月24 日第36/54 号决议，

审查了秘书长按照1 954 年11月22 日大会第845

(IX)号决议编写的关于会员国对 非自 治领土居民 提供

学习和训练便利问题的报告，51

认为应向世界各地 非自 治领土的居民 提供更多的

助学金， 并应采取步骤， 鼓励那些领土的学生提出申

请，

1. 注意到秘书长的报告；

2. 向那些为非自 治领土居民设置助学金的会员

国褒示感谢；

3. 请 所有 国家对尚未取得自 治或独立的领土的

居民 ， 开始慷慨提供或继续慷慨提供 学 习 和 训 练 便

利， 并在可能的情况下对未来的学生提供旅费1

4. 促请各管理国采取有效 措施， 确保在其 所管

领土不断广泛传播关于各国提供学习和训练便利的资

料， 井提供 一 切必要的便利， 使学生能够利用这种 学

习和训练的便利；

5. 请秘书长向大会第三十八届会议报告本决议

的执行情况；

6. 提请 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执行情

况特别委员会注意本决议。

51A/37 /539和Add.I。

1982年11月23日

第77次全休会议


